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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融资113,000.00万元，拟于2026年、

2027年、2028年分别发行40,000.00万元、36,500.00万元、

36,500.00万元，本次计划通过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二十七期）发行1,6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10年，假设发

行利率为2.36%。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券纳入202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珠海市是广东省地级市，是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珠

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省

域副中心城市，是全国唯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

胜地四十佳”的城市，有着海滨城市、新型花园城市、国家

新颁布的“幸福之城”、“浪漫之城”的美称。

2023-2025年，珠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2.51亿元、

475.2亿元、494.1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86.83亿元、

91.4亿元、32.7亿元，财政收入较好。

表 1-1 近三年珠海市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233.22 4479.06 4573.10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482.41 475.2 494.1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86.85 91.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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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66.55 80.7 22.64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316.42 273 272.9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57.26 26 23.02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社会发展规划

珠海市是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节点城市、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毗邻港

澳，地理位置优越，港珠澳大桥竣工后，珠海成为内地唯一

与香港、澳门同时陆路相连的城市，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

通、经济运转中心。珠海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节点城市，要

依托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

的优势，继续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

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

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珠海被提及20余次，珠海的城市地位将

更加重要。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

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

5.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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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提升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水平，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珠海市香洲区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是珠海市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深化

对外合作的开放前沿。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项目产业基础日臻完善，支撑体系逐渐健全，创新能力持

续提升，产业集群聚集发展。

《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完善园区配套设施，高标

准高水平建设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完善园区与城区间、园区

与园区间、园区与社区间的快速交通网络，将园区及周边区

域生活、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统筹

布局，在建设用地安排方面给予保障。

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

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优化开发区形态和布局、

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全面深化开发区体制改革、完善开发

区土地利用机制、完善开发区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做好开发区工作的重点任务。规定开发区要坚持以产业发展

为主，成为本地区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发展平台，成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载体。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要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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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要任务，着力为企业投资经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配套完备的设施、共享便捷的资源，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和政府职能转变。

2019年5月，国务院印发《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

提出：要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国家级经开区创建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政

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国家级经开区加大循环化改造力度，

实施环境优化改造项目。

201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

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高标准

推进新区建设管理，探索高品质城市治理方式。提高园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率先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把宜居、绿色、便利等理念体现到

规划建设的各个细节，创造体现品质和文化底蕴的生产生活

环境。支持有条件的新区创新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推动开展

气候投融资工作，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2020年5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广东省开发

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提出：到2025年，开发

区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4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3万亿元；开发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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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强度达6%以上；园区基础设施初步完善，基本建成安全

高效、绿色智慧、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园区基础设施体系。要

加快建设功能完善、安全高效、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

促进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创新功能的平衡和协调，

提升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要构建开发区便捷高效的对

外衔接交通网络，加快开发区内部路网互联互通，提高园区

内互联互通水平。

2.行业规划

2020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扩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发改高

技〔2020〕1409号）提出：要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工程，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培育和打造10

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100个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导和储备1000个各具特色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形成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发展格

局。推进产城深度融合，启动实施产业集群产城融合示范工

程；以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促进

加快形成创新引领、要素富集、空间集约、宜居宜业的产业

生态综合体；加快产业集群交通、物流、生态环保、水利等

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进产业集群资源环境设施共建共

享、能源资源智能利用、污染物集中处理等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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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培育发展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落实“强核”“立柱”“强

链”“优化布局”“品质”“培土”等六大工程，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典范。

3.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是落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深化珠江西

岸“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的关键举措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本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及工信部关于珠江西岸六

市一区创建试点示范城市群批复精神的核心载体。作为广东

省新设立的省级开发区，珠海香洲产业园区承载着打造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使命。

珠江西岸正全力构建与德国制造业同场竞技的产业体

系，力争到2025年迈入全球先进水平。本项目的建设，紧扣

国家及省市政策导向，聚焦智能家电、打印耗材、集成电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高标准完善园区基础设施，直接解

决制造业企业发展的痛点与难点。不仅是将国家战略从“规

划图”转化为“实景图”的具体实践，更是通过优化硬环境

来吸引优质产能、培育跨国公司与产业集群，助力珠江西岸



7

在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作用。

（2）项目建设是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优化国

土空间布局与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率的迫切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珠海为龙头

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而完善的配套设施是承

接这一战略落地的先决条件。本项目紧密对接《珠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旨在打破园区与城区、社区间的物理壁垒，构建快

速交通网络，并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纳入统筹布局。

目前，项目片区内仍存在大量待开发用地，土地价值尚

未充分释放。本项目的实施，将通过基础设施的先导性投入，

有效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显著提升土地

集约利用效率。不仅能够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改善区域交通

微循环，更能通过提升地块价值和营商环境，增强香洲区作

为大湾区开放前沿的要素吸附能力，为后续产业项目的落地

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实现城市开发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

动。

（3）项目建设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促进产业集群化

发展与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香洲区拥有南屏科技工业园和三溪科创城两大核心平

台，其中三溪科创城作为主城区唯一可开发的连片规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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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肩负着发展光电5G、智能制造及数字经济三大特色产业

的重任。当前园区面临着生产生活配套短板明显、主导产业

集聚度不高、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等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了

创新要素的集成与高端产业的导入。

本项目的建设直指上述痛点，通过加大高标准厂房、人

才宿舍及综合配套设施的投入，致力于营造“低成本、高效

率、优服务”的产业生态。这将有效扭转园区“有地无产、

有产无链”的局面，推动产业向集约化、高端化、集群化方

向跃升。完善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吸引“专精特新”企业和总

部经济业态的强磁场，不仅补齐了香洲区产业发展的短板，

更将显著提升园区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分工中

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高地。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通过香洲区产业园区高标准

厂房及配套宿舍的开发，加速高端产业资源、人才资源和科

创资源集聚；建设改革创新新高地，发扬珠海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充分用好区位的优良条件，

大力推动科创、人才等体制机制创新，创造先进经验；将香

洲产业园区逐步打造成为高端产业聚集、高端人才荟萃、高

端服务配套和高品质示范区。

（三）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省级产业园区珠海香洲产业园，园区重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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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光电、数字经济等产业，为完善园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实

施本项目。本项目用地面积约 10.65 万㎡，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高标准厂房 18 栋，共计 23.3 万㎡，产业园区配套员工

宿舍及食堂共计 3.12 万㎡。项目主要收益为厂房租金、宿舍

租金等。

主要子项目情况如下：

表 2：子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序号

项目名

称

建设内容

1

福溪邻

里中心

建设工

程

项目位于三溪路北侧，科通路东侧，用地面积 6086.29 平方米，容

积率 2.0，地上建筑面积约 12172.58 平方米，其中公共交通站场

2500 平方米，工业邻里中心 9672.58 平方米，地下设有 5000

平方米地下车库可容纳 100 个车位，总建筑面积约 17172.58 平方

米，总投资约 1.20 亿元。建设社会停车场、公交首末站及工业邻

里中心。

2

三溪人

才保障

房建设

工程

本项目位于三溪科研路南侧，南福路西侧，总用地面积约 6246.8 平

方米，计划总投资约 1.58 亿元。项目主要由 2 栋 25 层住宅（保

障房）、配套用房和 2 层地下室组成，建成后提供保障性住房 480

套，总建筑面积约 31112.40 平方米，配置地下机动车停车位约 180

个。主要功能包括住宅、活动用房、公共服务配套、人防车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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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溪实

验中学

建设工

程

本项目位于梅界路北侧，南福路西侧，总用地面积约 19229.56 平方

米。建设规模为 24 个班。总建筑面积约为 31600 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约为 216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10000 平方米，总

投资约为 2.05 亿元。拟建设教学用房、报告厅、多功能厅食堂、体

育馆、设备用房、田径场及其他户外运动场所等。

4

福溪还

建产业

用房建

设工程

本项目位于福溪村，共 5 个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9928.04 平方米。

项目主要由 5 栋多层厂房组成，总建筑面积约 80874.53 平方米，总

投资约 2.984 亿元（含征拆补偿费用 1.3677 亿元）。

5

三溪智

造港建

设工程

本项目位于福溪村，总用地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容积率为 4.0，总

建筑面积约 1034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98600 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约 4830 平方米，总投资约 4.93 亿元。项目主要由高标

准厂房及配套楼组成，建设内容包括保障房及配套功能用房。

6

三溪路

建设工

程（三

期）

本项目位于三溪科创城片区，起点接福溪路（原南溪路），终点接

南福路，全长约 480m，双向 6 车道，道路等级为服务性主干路。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管线工程、海绵城市工程、交

通工程、照明工程、安监工程、景观工程等市政配套工程。项目总

投资约 8728.23 万元，其中建安费约 4102.79 万元。

7

三溪启

动区基

础设施

本项目覆盖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区），为提升三溪启动区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本项目。项目新建园区内部道路 1.68km，主要建设

内容包含道路工程、管线工程、安监工程及附属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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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工

程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本项目已取得：《关于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珠香发改项〔2026〕60号）。

（五）责任主体

1．实施单位：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名称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402751058174F

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路 699 号三溪邻里中心 11 楼

负责人 陆慧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 珠海市香洲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主要职能
负责整合园区资源促进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履行商

贸物流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及配套服务。

2. 主管单位：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名称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402751058174F

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路 699 号三溪邻里中心 11 楼

负责人 陆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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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 珠海市香洲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主要职能
负责整合园区资源促进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履行商

贸物流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及配套服务。

3.资产持有单位：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名称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402751058174F

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路 699 号三溪邻里中心 11 楼

负责人 陆慧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 珠海市香洲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主要职能
负责整合园区资源促进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履行商

贸物流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及配套服务。

本项目形成资产的权属性质均为国有资产，资产持有单

位均为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期）不仅是区域物理空间的拓展工程，更是国家战略落

地、湾区格局重塑与城市能级跃升的战略枢纽。本项目是国

家制造强国战略在珠江西岸的“核心支点”。作为“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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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的关键载体，项目通过高标准完善

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载环境，直接打

通了从“政策规划”到“产业实效”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打

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实现中国制造业

由“大”变“强”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

本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开放引擎”。立足

珠海作为大湾区西岸龙头的定位，项目通过构建“园区 - 城

区 - 社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交通网络，不仅高效盘活

了主城区稀缺的连片土地资源，更营造了与国际接轨的一流

营商环境，成为承接港澳创新资源外溢、深化珠澳合作的前

沿阵地。针对当前园区配套短板与产业集聚度不足的痛点，

项目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杠杆，将有效吸附“专精特新”企

业与总部经济，推动产业从分散低效向集群高端转型，从根

本上提升香洲区乃至珠海市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

力，为珠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注入强劲持久的内生

动力。

（二）经济效益分析

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期）在建设期将形成 141,273.11 万元的实物工作量。项

目建成后通过厂房租金、宿舍租金、食堂租金、物业管理等

实现收入，项目可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项目不仅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更是促进

民生福祉与城市价值跃升的关键枢纽。在就业与增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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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期将直接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并带动建材产业链

发展，运营期则依托高端制造业集聚效应，衍生出物业管理、

商贸餐饮等多元化岗位，有效引导居民向第三产业转型，显

著优化收入结构并提升整体收入水平。

项目通过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实现了土地资源的

集约高效利用与潜在价值的深度挖掘；随着产业人口的加速

聚集与服务能级的全面提升，不仅大幅改善了城市环境，更

强劲带动了周边地块的商业氛围与资产升值，从而构建起

“以产聚人、以人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循环，为香洲区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三）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结合珠海香洲区发展现状及现实需求，对香洲区

新能源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加快提升香洲区工

业能级量级，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促进珠海进

一步融入大湾区经济建设。项目通过对园区高标准厂房和配

套宿舍的建设，可明显地促进区域城市建设发展，有助于改

善该地区的生产环境，将给项目周围的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使人们的生产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和更优质的服务，对

生产质量的提高有较好的积极意义。项目的建成，符合国家

现行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高土地集

约化利用程度，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优化投资环

境都将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从而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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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本估算依据项目建设内容及图纸进行编制，相关规范依

据包括：

（1）《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中国国际工程咨

询公司编著)；

（2）《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发改投资〔2006〕1325 号，中国计划出版社；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

（4）《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5）《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0 年）；

（6）广东省近期建设工程定额及工程造价资料；

（7）《珠海工程造价信息》（2026 年 1 月）。

（8）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2.项目总投资

本 项 目 总 投 资 141,273.11 万 元 ， 其 中 工 程 费 为

102,076.89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15,311.53 万元，预备

费为 9,093.36 万元，其他费 14,791.33 万元。

表 3：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建安工程费 102,076.89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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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备费 9,093.36

4 其他费 14,791.33

合计 141,273.11

表 4：各子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总

投资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预备费 其他

合计 141,273.11 102,076.89 15,311.53 9,093.36 14,791.33

1 福溪邻里中心建设工程 12,020.81 9,616.65 1,442.50 841.45 120.21

2 三溪人才保障房建设工程 15,790.05 12,632.04 1,894.81 1,105.30 157.90

3 三溪实验中学建设工程 20,540.00 16,432.00 2,464.80 1,437.80 205.40

4 福溪还建产业用房建设工程 29,840.00 12,930.40 1,939.55 1,293.05 13,677.00

5 三溪智造港建设工程 49,300.00 39,440.00 5,916.00 3,451.00 493.00

6

三溪路建设工程（三

期）

8,728.23 6,982.58 1,047.39 610.98 87.28

7

三溪启动区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

5,054.02 4,043.22 606.48 353.78 50.54

（二）筹措方案

项目总投资 141,273.11 万元，其中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解决 113,000.00 万元，占比 80%，剩余 28,273.11 万元

由财政性资金解决，占比 20%。建设资金筹措如下：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本项目无市场化融资。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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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融资 113,000.00 万元，拟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分别发行 40,000.00 万元、36,500.00 万元、36,500.00 万元。

本次计划通过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发

行 1,6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假设发行利率为 2.36%。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券纳入 2026 年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如 2026 年未能按计划发行足够的债券，则该部分

由财政按项目进度推进情况统筹资金安排，以确保项目如期

推进。

3.非融资资金筹措：剩余 28,273.11 万元由财政资金统

筹解决。

表 5：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

化

融资

资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

有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

额

财政性资金
其中：已到

位金额

其

他

其中：

已到位

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发

行金额

合计 141,273.11 28,273.11 1,600.00 0.00 111,400.00

2026 年 48,273.11 8,273.11 1,600.00 0.00 38,400.00

2027 年 46,500.00 10,000.00 36,500.00

2028 年 46,500.00 10,000.00 36,500.00

（三）项目实施安排

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期）正在积极准备立项过程中，项目计划建设实施期限

为 2026 年 4 月至 202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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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计划通过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

发行 1,600.00 万元，结合项目建设计划，债券资金计划使用

于项目的征拆、前期准备及工程预付款及进度款支付等。

表 6：项目用款计划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用途
本次债券资金拟

使用金额

1

珠海市香洲产业园（三溪片

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期）

项目前期费用和工

程费支付
1,600.00

合计 1,600.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的运营收益主要包括厂房租金收入、宿舍租金收

入、食堂及配套商业租金收入。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6—2028

年，项目各子项工程根据工程特点和进度分批或同步实施。

项目计划于 2029 年开始运营并产生收益。预计收入不存在

抵押、收入被占用及分成等情况。参考珠海市及周边地区的

收费标准，各项收入价格按当前价格预测如下：

（1）厂房出租收入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供出租高标准厂房建筑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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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万㎡，参考南屏工业园区内厂房租金价格，本项目取

值 38.00 元/㎡/月，首年运营出租率 65%，第二年为 85%，第

三年及以后年度为 95%。租金按每 3 年增长 5%进行预测。

（2）宿舍租金收入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供出租宿舍建筑面积约 2.62 万㎡，

参考南屏工业园区内员工宿舍一房一厅，每间 35 平方米，

1,000.00 元/月测算，首年运营出租率为 65%，第二年为 85%，

第三年及以后年度为 95%。租金按每 3 年增长 5%进行预测。

（3）食堂及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供出租食堂及配套商业面积约 0.50

万㎡，参考南屏工业园区内配套商业租金价格，本项目取值

65.00 元/㎡/月，首年运营租用率为 65%，第二年为 85%，第

三年及以后年度为 95%。租金按每 3 年增长 5%进行预测。

经计算，项目运营期自 2029 年至 2057 年，共 29 年，

运营期内收入合计 404,808.00 万元。

表 7：项目运营收入测算表

年度 厂房租金收入 宿舍租金收入 食堂及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收入合计

2029 6,906.12 583.89 253.5 7,743.51

2030 9,031.08 763.54 331.5 10,126.12

2031 10,093.56 853.37 370.5 11,317.43

2032 10,598.24 896.04 389.03 11,883.31

2033 10,598.24 896.04 389.03 11,8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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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厂房租金收入 宿舍租金收入 食堂及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收入合计

2034 10,598.24 896.04 389.03 11,883.31

2035 11,129.48 940.84 408.46 12,478.78

2036 11,129.48 940.84 408.46 12,478.78

2037 11,129.48 940.84 408.46 12,478.78

2038 11,687.28 987.89 428.87 13,104.04

2039 11,687.28 987.89 428.87 13,104.04

2040 11,687.28 987.89 428.87 13,104.04

2041 12,271.64 1,037.28 450.3 13,759.22

2042 12,271.64 1,037.28 450.3 13,759.22

2043 12,271.64 1,037.28 450.3 13,759.22

2044 12,885.23 1,089.15 472.82 14,447.20

2045 12,885.23 1,089.15 472.82 14,447.20

2046 12,885.23 1,089.15 472.82 14,447.20

2047 13,530.68 1,143.60 496.47 15,170.75

2048 13,530.68 1,143.60 496.47 15,170.75

2049 13,530.68 1,143.60 496.47 15,170.75

2050 14,208.01 1,200.79 521.32 15,930.12

2051 14,208.01 1,200.79 521.32 15,930.12

2052 14,208.01 1,200.79 521.32 15,930.12

2053 14,917.22 1,260.83 547.37 16,725.42

2054 14,917.22 1,260.83 547.37 16,725.42

2055 14,917.22 1,260.83 547.37 16,725.42

2056 15,663.61 1,323.87 574.73 17,562.21

2057 15,663.61 1,323.87 574.73 17,562.21

合计 361,041.32 30,517.80 13,248.88 404,808.00

2.项目成本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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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成本及相关税费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

1.债券成本

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113,000.00万

元，拟于2026年、2027年、2028年分别发行40,000.00万元、

36,500.00万元、36,500.00万元。本次计划通过2026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发行1,6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10年，假设发行利率为2.36%。以后年度计划发行111,4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30年，假设发行利率为2.51%，债券存续期

内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券纳入2026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如2026年未能按计划发行足够的债券，则该部分

由财政按项目进度推进情况统筹资金安排，以确保项目如期

推进。

项目专项债券应付本息合计194,427.90万元，具体明细

如下：

表 8：计划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6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27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28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29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0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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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31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2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3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4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5 1,600.00 1,600.00 0.00 2.36% 0.00 1,600.00

合计 1,600.00 1,600.00 339.84 1,939.84

表 9：以后年度计划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

位：万元）

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6 38,400.00 38,400.00 2.51% 963.84 963.84

2027 38,400.00 36,500.00 74,900.00 2.51% 1,879.99 1,879.99

2028 74,900.00 36,5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2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5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6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7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8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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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45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6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7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8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5 111,400.00 38,400.00 73,000.00 2.51% 1,832.30 40,232.30

2056 73,000.00 36,500.00 36,500.00 2.51% 916.15 37,416.15

2057 36,500.00 36,500.00 0.00 2.51% 0.00 36,500.00

合计 111,400.00 111,400.00 81,088.06 192,488.06

2.项目运营成本及税费

主要为人员工资福利、维修费、其他费用、税费等。

人工费用：项目配备技术人员3人，项目运营人员40人。

根据2025年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珠海市2025

年工资价位呈稳定增长态势。职工薪酬中位数、高位数分别

为9.15万元/年和19.25万元/年，分别较上年度年增长3.9%和

13.0%。项目维修管理人员属技术人员，人均年工资在珠海

市人均工资的基础上适当上浮至19.00万元/年，运营人员按

12.00万元/年测算，人员总成本合计537.00万元/年，人工费

用每年增长3%。

维修费用：修理费暂按200.00万元/年。每年递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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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主要指日常的低值易耗品的消耗及其他不可

预计的费用，暂按收入的7%进行预计。 税费：税费主要考

虑增值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等相关税费。企业所得税在缴纳时需考虑折旧部

分，考虑折旧后，无需缴纳所得税。项目税费测算时暂按综

合税负率15.69%测算。

表 10：运营期项目成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人工费用 维修费用 其他费用 税费 成本合计

2029 537 200 542.05 1,133.80 2,412.85

2030 553.11 206 708.83 1,469.55 2,937.49

2031 569.7 212.18 792.22 1,637.42 3,211.52

2032 586.79 218.55 831.83 1,717.17 3,354.34

2033 604.39 225.11 831.83 1,717.17 3,378.50

2034 622.52 231.86 831.83 1,717.17 3,403.38

2035 641.2 238.82 873.51 1,801.08 3,554.61

2036 660.44 245.98 873.51 1,801.08 3,581.01

2037 680.25 253.36 873.51 1,801.08 3,608.20

2038 700.66 260.96 917.28 1,889.19 3,768.09

2039 721.68 268.79 917.28 1,889.19 3,796.94

2040 743.33 276.85 917.28 1,889.19 3,826.65

2041 765.63 285.16 963.15 1,981.51 3,995.45

2042 788.6 293.71 963.15 1,981.51 4,026.97

2043 812.26 302.52 963.15 1,981.51 4,059.44

2044 836.63 311.6 1,011.30 2,078.46 4,237.99

2045 861.73 320.95 1,011.30 2,078.46 4,2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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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人工费用 维修费用 其他费用 税费 成本合计

2046 887.58 330.58 1,011.30 2,078.46 4,307.92

2047 914.21 340.5 1,061.95 2,180.42 4,497.08

2048 941.64 350.72 1,061.95 2,180.42 4,534.73

2049 969.89 361.24 1,061.95 2,180.42 4,573.50

2050 998.99 372.08 1,115.11 2,287.43 4,773.61

2051 1,028.96 383.24 1,115.11 2,287.43 4,814.74

2052 1,059.83 394.74 1,115.11 2,287.43 4,857.11

2053 1,091.62 406.58 1,170.78 2,399.50 5,068.48

2054 1,124.37 418.78 1,170.78 2,399.50 5,113.43

2055 1,158.10 431.34 1,170.78 2,399.50 5,159.72

2056 1,192.84 444.28 1,229.35 2,517.42 5,383.89

2057 1,228.63 457.61 1,229.35 2,517.42 5,433.01

合计 24,282.58 9,044.09 28,336.53 58,279.89 119,943.09

3.项目损益情况

预测项目运营期2029年至2057年产生的总运营收入为

404,808.00万元，总运营成本为119,943.09万元，项目产生的

净损益为284,864.91万元。

表 11：运营期项目运营收入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一 项目总收入 404,808.00

1 厂房出租收入 361,041.32

2 宿舍租金收入 30,517.80

3 食堂及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13,248.88

二 项目总成本 119,9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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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费用 24,282.58

2 维修费用 9,044.09

3 其他费用 28,336.53

4 税费 58,279.89

三 项目净收益 284,864.91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融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113,000.00万

元，拟于2026年、2027年、2028年分别发行40,000.00万元、

36,500.00万元、36,500.00万元。本次计划通过2026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发行1,6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10年，假设发行利率为2.36%。以后年度计划发行111,4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30年，假设发行利率为2.51%，债券存续期

内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券纳入2026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如2026年未能按计划发行足够的债券，则该部分

由财政按项目进度推进情况统筹资金安排，以确保项目如期

推进。项目专项债券应付本息合计194,427.90万元，具体明

细如下：

表 12：计划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6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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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7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28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29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0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1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2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3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4 1,600.00 1,600.00 2.36% 37.76 37.76

2035 1,600.00 1,600.00 0.00 2.36% 0.00 1,600.00

合计 1,600.00 1,600.00 339.84 1,939.84

表 13：以后年度计划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

位：万元）

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6 38,400.00 38,400.00 2.51% 963.84 963.84

2027 38,400.00 36,500.00 74,900.00 2.51% 1,879.99 1,879.99

2028 74,900.00 36,5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2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5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6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7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8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3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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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4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5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6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7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8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49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0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1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2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3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4 111,400.00 111,400.00 2.51% 2,796.14 2,796.14

2055 111,400.00 38,400.00 73,000.00 2.51% 1,832.30 40,232.30

2056 73,000.00 36,500.00 36,500.00 2.51% 916.15 37,416.15

2057 36,500.00 36,500.00 0.00 2.51% 0.00 36,500.00

合计 111,400.00 111,400.00 81,088.06 192,488.06

2.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根据项目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运营活动资金流动进行

测算项目2026年至2057年现金流量情况。

表 1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2026 2027 2028 2029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404,808.00 7,743.51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119,943.09 2,412.85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284,864.91 5,330.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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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2026 2027 2028 2029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35,519.86 47,271.51 44,582.25 43,666.10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35,519.86 -47,271.51 -44,582.25 -43,666.1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8,273.11 8,273.11 10,000.00 10,000.00

2.债券融资款 113,000.00 40,000.00 36,500.00 36,500.00

3.偿还债券本金 113,000.00 0.00 0.00 0.00 0.00

4.支付债券利息 81,427.90 1,001.60 1,917.75 2,833.90 2,833.90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53,154.79 47,271.51 44,582.25 43,666.10 -2,833.9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0.00 0.00 0.00 0.00

2.期内现金变动 96,190.26 0.00 0.00 0.00 2,496.76

3.期末现金 0.00 0.00 0.00 2,496.76

续上表

项目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0,126.12 11,317.43 11,883.31 11,883.31 11,883.31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2,937.49 3,211.52 3,354.34 3,378.50 3,403.38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7,188.63 8,105.91 8,528.97 8,504.81 8,479.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3.偿还债券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4.支付债券利息 2,833.90 2,833.90 2,833.90 2,833.90 2,833.90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833.90 -2,833.90 -2,833.90 -2,833.90 -2,833.9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2,496.76 6,851.49 12,123.50 17,818.57 23,489.48

2.期内现金变动 4,354.73 5,272.01 5,695.07 5,670.91 5,646.03

3.期末现金 6,851.49 12,123.50 17,818.57 23,489.48 29,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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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2,478.78 12,478.78 12,478.78 13,104.04 13,104.04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3,554.61 3,581.01 3,608.20 3,768.09 3,796.94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8,924.17 8,897.77 8,870.58 9,335.95 9,307.1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3.偿还债券本金 1,600.00 0.00 0.00 0.00 0.00

4.支付债券利息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4,3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29,135.51 33,663.54 39,765.17 45,839.61 52,379.42

2.期内现金变动 4,528.03 6,101.63 6,074.44 6,539.81 6,510.96

3.期末现金 33,663.54 39,765.17 45,839.61 52,379.42 58,890.38

续上表

项目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3,104.04 13,759.22 13,759.22 13,759.22 14,447.2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3,826.65 3,995.45 4,026.97 4,059.44 4,237.99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9,277.39 9,763.77 9,732.25 9,699.78 10,209.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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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3.偿还债券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4.支付债券利息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58,890.38 65,371.63 72,339.26 79,275.37 86,179.01

2.期内现金变动 6,481.25 6,967.63 6,936.11 6,903.64 7,413.07

3.期末现金 65,371.63 72,339.26 79,275.37 86,179.01 93,592.08

续上表

项目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4,447.20 14,447.20 15,170.75 15,170.75 15,170.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4,272.44 4,307.92 4,497.08 4,534.73 4,573.50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0,174.76 10,139.28 10,673.67 10,636.02 10,597.2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3.偿还债券本金 0.00 0.00 0.00 0 0

4.支付债券利息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93,592.08 100,970.70 108,313.84 116,191.37 124,031.25

2.期内现金变动 7,378.62 7,343.14 7,877.53 7,839.88 7,801.11

3.期末现金 100,970.70 108,313.84 116,191.37 124,031.25 131,832.36

续上表
项目 2050 2051 2052 2053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5,930.12 15,930.12 15,930.12 16,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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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50 2051 2052 2053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4,773.61 4,814.74 4,857.11 5,068.48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1,156.51 11,115.38 11,073.01 11,656.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3.偿还债券本金 0 0 0 0

4.支付债券利息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796.14 -2,796.14 -2,796.14 -2,796.14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131,832.36 140,192.73 148,511.97 156,788.84

2.期内现金变动 8,360.37 8,319.24 8,276.87 8,860.80

3.期末现金 140,192.73 148,511.97 156,788.84 165,649.64

续上表
项目 2054 2055 2056 2057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6,725.42 16,725.42 17,562.21 17,562.21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5,113.43 5,159.72 5,383.89 5,433.01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1,611.99 11,565.70 12,178.32 12,129.2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融资款

3.偿还债券本金 0.00 38,400.00 36,500.00 36,500.00

4.支付债券利息 2,796.14 1,832.30 916.15 0

5.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796.14 -40,232.30 -37,416.15 -36,500.00

四、现金流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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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54 2055 2056 2057

1.期初现金 165,649.64 174,465.49 145,798.89 120,561.06

2.期内现金变动 8,815.85 -28,666.60 -25,237.83 -24,370.80

3.期末现金 174,465.49 145,798.89 120,561.06 96,190.26

测算结果表明,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运营后年度累计净

现金流量大于0，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能使用于还本付息

的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

本息保障倍数能够进一步说明项目自身产生的资金流

是否充足，保障程度大小。根据前述对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

预测，按项目综合收益的100%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

可用于还本付息金额的净收益284,864.91万元，能够覆盖债

券本息金额194,427.90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1.47倍,

按项目综合收益的90%预测，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1.32倍,

按项目综合收益的80%预测，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1.17倍。

（三）总体评价

经计算，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债务本息偿付保

障倍数大于1.2。同时，本地区经济及财政收支增长稳健，项

目不能偿还对应融资本息的风险较低。

表 13：预期项目收益变动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单位：万元）

项目

预期项目收益变动

预期项目收益

100%
预期项目收益 90% 预期项目收益 80%

预期收益 284,864.91 256,378.42 227,891.93

债券本息 194,4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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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覆盖倍

数
1.47 1.32 1.17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13,000.00 万

元，拟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分别发行 40,000.00 万

元、36,500.00 万元、36,500.00 万元。本次计划通过 2026 年

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发行 1,600.00 万元，债券

期限为 10 年，假设发行利率为 2.36%。以后年度计划发行

111,4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30 年，假设发行利率为 2.51%，

债券存续期内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按照财政部要求，

此次专项债券纳入 202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如 2026 年

未能按计划发行足够的债券，则该部分由财政按项目进度推

进情况统筹资金安排，以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债券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管理，项目相关

收入均为专项收入，并用于归还债券本金和利息，项目收益

及还本付息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加强项目建设进

度管理，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加强促进现金回流，确保

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定期

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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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确保债券存续期间不会出现

收入与还本付息周期错配的情况。若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

施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

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三）职责分工

珠海市香洲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审核

确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的管理办法，组织做

好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

组织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

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

应资产管理。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是本项目的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

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

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

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

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

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

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

券还本付息不出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

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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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产登记管理。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为本项目实施单位。

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

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

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按规定缴交项目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专项收入。指导督促资产持有

单位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

登记入账管理。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城发展中心为本项目资产持有

单位。负责专项债形成资产产权登记、会计核算、收益收缴

等工作。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对专项债形成资产进行分类确

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及时登记入账

及产权登记，并当按照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管理和维护专项债

形成资产。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及时收取资产收益，并将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用于偿还专项债券的专项收入按程序

及时足额上缴。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

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

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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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主要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

电、交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

应条件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

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

成的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

电供应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

位沟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

通管制，市容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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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

对监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

监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

力高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

平面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

物的拆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

供电，接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

的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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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

划；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

要求，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

计量方面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

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

破的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

同措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

调整相应的施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

条件上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

耽误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

耽误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

无法工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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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

设立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

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

安全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

及临边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

起重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

取专项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

做好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

防风、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环境、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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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

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

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

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

设资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

外的困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

化，项目可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

导致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

政策、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属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

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

行周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

实时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

项目收益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并用于偿债本息，以增强项目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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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

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

措施进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

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

项目信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

应的项目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

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

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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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

位门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

信息，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

部门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

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

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

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4月1日起，各地发行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

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

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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